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College of Extension Education, NCUE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推廣教育經費收支

管理辦法」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班特色 

（一）想參加會計師考試、想擔任股票上市公司會計主管、想學習會計相關專業知識之最

佳學分課程！ 

（二）適合專科以上非會計相關科系畢業，欲報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須

修學分者。 

（三）本班由本校大學教授授課，採理論與實務搭配，協助學員考取專業考試或證照。 

（四）本校為「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進修機構，訓後可認列上市上櫃公司 

     董事進修時數。 

三、課程資訊 (可單科報名)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星期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上課教室 

管理會計學 3 54 二 
9/15-1/12 

18:20-21:00 
會計學系 

林宜君 

副教授 

Google Meet 

遠距線上教學 
稅務法規 3 54 三 

9/16-1/13 

18:20-21:00 

四、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15 年 9 月 9 日（三）止，額滿為止。 

五、招生對象 

（一）專科以上非會計相關科系畢業或同等學力（高普考或會計師考試需具備之資格）。  

（二）高中（職）畢業以上對會計課程有興趣者（普考需具備之資格）。  

（三）會計師、記帳士、公務人員及擬參加國家考試者（相關證照考試需具備之資格）。   

（四）具公開發行公司、證券期貨或銀行保險等金融業會計或內部稽核業務經驗三年以上

者（會計主管需具備之資格）。 

六、報名方式及繳交資料 

（一）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請至本校推廣教育管理系統 https://aps.ncue.edu.tw/cee/login.php 報名。 

（二）報名資料 

https://aps.ncue.edu.tw/cee/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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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歷證件（畢業證書）影本。 

2、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3、 繳交方式：請於 115 年 9 月 9 日（三）前將報名資料上傳至「推廣教育管理系

統」。 

（三）報名資格審查 

1、 報名資格審查：本校根據報名學員上傳之資料，進行報名資格審查。經審核通

過符合本校規定之「報名資格」後，方可報讀。 

2、 審查結果通知：本校將以 E-Mail 寄送「資格審核結果通知信」。 

(1) 審查通過者：即完成報名手續，並將由開課系所決定是否錄取。 

(2) 審查未通過者：不受理其報名，本校將另以 E-Mail 通知未通過理由。                        

（四）報名注意事項 

1、 本校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課程不具正式學籍且不授予學位證書，修讀期滿經考試

及格者，發給學分證明書。 

2、 所修之抵免認定辦法，可依據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抵免學分。如參與本校正規學制

入學考試採計為考試資格之用者，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學分之抵免認定，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但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

學分數 1/2，且不得少於一年。 

3、 依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要點」第十五條規定，修讀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每學期

至多以修習 18 學分為限。 

4、 報名資格不符規定、表件不齊或書寫資料不全者，恕不通知補件，視同報名無

效，如影響個人權益請自行負責。 

5、 學員應確實填寫「推廣教育管理系統」之各項資料，包括個人聯絡地址、電子

郵件、電話、手機等，若因個人資料填寫缺誤，造成無法接收重要訊息，請自

行負責。 

6、 錄取之學員，如經發現報名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驗之學歷證件，經查其中有

偽造、變造、假借、冒用、不實者，應負法律責任，未結業前撤銷資格；如係

在該班結業後，始發現有前項情事者，撤銷其學分證明書。 

7、 報名本次推廣教育課程須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作為本院業務範圍內運用，本院將

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絕不將資料提供予未經授權之第三方使用，以

保障您的個人資料。 

七、招生人數及收費標準 

（一）招生人數：15~60 人。(各開課科目報名人數未達 15 人者，本校得視課程報名人

數及相關規定，保留開班與否之權利。) 

（二）收費標準：每門課程新台幣 7,500 元(不含書籍、講義費) 

                於 8/15 前報名享早鳥價 每門課程 7,000 元。 

八、上課期間 

 115 年 9 月 15 日（二）~116 年 1 月 13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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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錄取及繳費 

（一）錄取通知：報名截止後，本院進行報名資料初審，並彙送各系所辦理資格複審及

決定錄取名單，本院將以 E-mail 通知報名學員。 

（二）繳費方式：於開課前統一以 E-Mail 寄送繳費單通知繳款作業。請依繳費期限內下

載列印，並於全國各地郵局、ATM 轉帳、四大超商等管道完成課程費用繳交，方

完成報名手續。 

十、結業及學分證明 

學分班學員課程缺課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一，學員修讀期滿，成績及格達 60 分者，發給

「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學分證明書之頒授，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退費辦法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學員報名繳費後至開學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

成。自開學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

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二）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二、注意事項 

（一） 報名上課後所繳相關證件影本一概不予退還。 

（二） 各班教材費（書籍費）、講義費由學員自行負擔。 

（三） 報名後不得要求轉班，並謝絕旁聽；如有缺課者，事後一律不能要求補課。 

（四） 錄取之學員一律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五） 課程缺課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一，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發給「推廣教育學分

證明書」，學分證明書之頒授，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 如遇風災、地震或重大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的停課事項，不列入扣除時

數之要因（依正常時數計算）；線上課程照常上課，若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七）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洽詢資訊 

     進修學院，04-7232105 分機 5455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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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報名流程表 

➢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不受理現場報名 

➢ 首次報名：請先註冊會員帳號。 
 

 

 

登入【推廣教育管理系統】 

⚫ 在「課程報名」項下，可瀏覽「推廣教育課程列表」。 

1. 點選欲報名課程左方之報名圖示( )，確認報名資訊正確後，

點選「報名」。 

2. 確認報名課程後，點選「確定」以送出報名資料，系統將顯示課

程報名成功訊息，並同步寄送報名成功通知信到 E-Mail 信箱。 

⚫ 依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要點」第十五條規定，修讀推廣教育學士

學分班，每學期至多以修習 18 學分。 

完成報名 

⚫ 舊學員及新學員皆須完成課程報名程序。 

⚫ 新學員之報名資格須符合簡章規定，且其學歷資格須經本校審核通

過後，方可報讀；審查結果將寄送 E-Mail 通知。 

進入【推廣教育管理系統】 

首次報名請先註冊會員帳號 

(舊學員請跳過此步驟， 

直接登入系統) 

⚫ 【推廣教育管理系統】網址：

https://aps.ncue.edu.tw/cee/login.php 

⚫ 首次使用請先註冊帳號，註冊方式： 

1. 點選【註冊新帳號】。 

2. 閱讀個人資料蒐集說明，同意後請按「確定」，開始填寫個人資料。 

3. 報名學士學分班須上傳(1)最高學歷證書(或同等學力證件)、(2)身分

證(正面)、(3)身分證(反面)；如曾更名者須另附(4)其他證明文件。 

4. 資料填畢確認無誤後，點選「確認送出」。 

⚫ 請務必確認輸入之 E-Mail 及聯絡方式正確，以確保報名權益。 

⚫ 輸入帳號及密碼後，即可登入系統。 

進行課程報名 

錄取及繳費通知 
⚫ 完成報名後，將由開課系所決定報考課程之錄取名單。 

⚫ 確定錄取後，本院將以 E-Mail 寄送錄取及繳費通知。 

https://aps.ncue.edu.tw/cee/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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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依考選部規定，非會計系背景人士欲參加會計師高考，應具有以下條件：  

（一）於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會計、

會計技術、會計統計、會計資訊、會計與資訊科技、會計（與）財稅、財稅、財政、財

政稅務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二）於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第一 

款以外之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曾修習初等會計學或會計學（一）或工

業會計、中級會計學或會計學（二）、高等會計學或會計學（三）、成本會計或管理會計、

審計學或高等審計學、稅務會計、政府會計、會計實務、會計師業務研究、非營利事業

會計、財務報表分析、財務管理或財務經濟學、財政學、經濟學、民法概要、商事法、

證券交易法或證券法規、稅務法規或租稅法規、資料處理或電子資料處理或電子計算機

概論或計算機程式與應用或電腦應用、電腦審計、會計資訊系統、統計學、職業道德規

範、公司法、商業會計法、管理學（概論）或企業管理（概論）或企業政策或組織與管

理、管理資訊系統、銀行會計、會計制度、會計師法等學科至少七科，每學科至多採計 

3 學分，合計 20 學分以上， 其中須包括中級會計學或會計學（二）、成本會計或管理

會計、審計學或高等審計學等三學科 ，有證明文件。 

（三）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